
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文件

闽公共资源〔2024〕38号

关于福建省综合性评标专家库 2024年

第二批评标专家专业调整相关事项的通知

省库各评标专家：

为进一步充实福建省综合性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资源，满

足省库评标专家专业变更需求，根据《福建省综合性评标专家

库管理办法（试行）》《福建省综合性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有关要求，在每年评标专家入库征集期间，同步开通

“专业变更管理”申请通道。具体通知如下：

一、专业变更条件



（一）申请专业变更的对象为福建省综合性评标专家库正

式专家，不含未入库、未参加继续教育或继续教育考试不合格、

被暂停评标资格及冻结评标专家身份的专家。

（二）专家提交专业变更申请，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从事变更后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八年并具有高级职称

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相关专业领域工作年限截止至本批专

业变更时间结束为止；同等专业水平是指取得中级职称满五年

且取得该领域的一级国家执业资格）。

2.熟悉所变更后专业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

技术标准，具有较好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

二、专业变更申报时间

2024年 10月 8日—2024年 10月 18日

三、申报要求

申请人对照《评标专家库专业分类标准 2018版》（可在

“福建省综合性评标专家库”网站上下载），结合自身实际工

作经历、专业能力，选择变更相应的评标专业（对提交专业变

更的专家，在专业信息审核期间不影响原专业的抽取）。

针对每个申报变更的评标专业，申请人需提供相应的有效

专业能力证明材料，包括但不仅限于相应的专业职业（执业）

资格证书、带有本人姓名的设计图纸图签/获奖证书、本人作

为项目经理（技术人员）签字的中标通知书/合同/竣工验收报



告，本人作为总监（监理人员）签字的中标通知书/合同/竣工

验收报告等。无法提供项目业绩证明材料的，应当提供与申报

专业相匹配的单位业绩证明（见附件）。

四、申报方式

1.申报专家应在变更申请时间内登录“福建省综合性评标

专家库”（http://zjk.ggzyfw.fj.gov.cn/），点击“用户登

录-专业变更管理”，在线填写专业变更申请表后打印，并附

带相关材料递交至专家归属地的受理部门(专业申请表上地

区）。其中：

（1）除退休人员附退休证复印件，无需加盖单位公章外，

其他申报人员的所有复印件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递交申报

材料时应提交个人所有材料的原件（不含单位营业执照、资质

证书）进行现场核对。其中如职称证书、执业资格注册证书发

生变化，证书上所署单位与所服务单位不一致的，需补充递交

近 6个月缴交社保基金证明（提交材料前的六个月）。

（2）评标专家专业变更申请表中如有其他事项需变更的，

如工作单位、职称证书、执业资格证书等，可在专业变更通道

开放时统一进行变更，并提交相关变更事项的佐证材料。

（3）系统中原有信息无变更的，请勿重复递交材料。

2.受理地址：

（1）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

西大道 199号福州市城市规划展示馆三楼受理台)

http://zjk.ggzyfw.fj.gov.cn/


（2）厦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厦门市湖里区云顶北路

842号 4层信息发布大厅 30号窗口）

（3）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漳州市龙文区水仙大街

100号行政服务中心四楼 4025公共资源交易科）

（4）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泉州市丰泽区海星街 100

号东海大厦 4楼受理部)

（5）三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明市三元区江滨北路

11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11室）

（6）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莆田市城厢区荔城中

大道市政府南广场D楼 5楼 518室信息服务中心）

（7）南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平市建阳区崇阳街道

翠屏路 2号南平市行政服务中心大楼 5层）

（8）龙岩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龙岩市龙岩大道 388

号万宝广场B地块 7层管理办）

（9）宁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德市东侨区镜台山路

9号市行政服务中心 5楼 512室）

（10）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潭综合实验

区金井湾商务营运中心七号楼行政服务中心五层公共资源交

易科三）

五、专业变更审查



各初审单位对评标专家专业变更材料进行完整性审查和

资料核对，并于 2024年 10月 23日前，将接收并经初步审查

后的评标专家专业变更资料汇总后报送至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拟于 2024年 11月上旬组织省评标专

家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初审单位报送的评标专家专业变更资料

进行终审，终审结果报送省发改委。

六、注意事项

各专家应认真填写变更的专业信息、提供相关材料，确保

真实、完整、准确、规范。对递交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法

律责任，同时更新个人基本信息，对弄虚作假的人员纳入省综

合性评标专家库失信人员名单，终生不得入库，并依法依规追

究相应责任。

联系电话：0591-88390058、88390008

附件：推荐单位对申报人工作业绩证明表

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4年 9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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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推荐单位对申报人工作业绩证明表

时间 项目名称
工程规模

（面积、造价、层数等）

本人担任职务

（项目负责人、总监、建设师等）

备注

单位

意见

单位经办：

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申报专家所从事的工作经历、业绩应当与申请变更的专业相匹配。





抄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经济信息中心，各设区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省招标投标协会。

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公室 2024年9月19日印发


